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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委員會 
第二次（一／二四至二五）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四年五月六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朱德榮議員，MH（主席） 

林婉濱議員（副主席） 
王淑芬議員 
古揚邦議員，MH 

伍俊瑜議員 

周森明議員 
張文嘉議員 
陳純純議員 
莫遠君議員 
曾大議員 
馮卓森議員 
華美玲議員 
黃啟進議員 
葛兆源議員，MH 
鄭捷彬議員 
劉松剛議員 

 

 
政府部門代表 
李相謙先生 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處 

袁慕娟女士 荃灣及葵青區助理福利專員3 社會福利署 

李婉儀女士 社會工作主任3（策劃及統籌） 社會福利署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林權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梁瑋珵女士（秘書） 行政主任（區議會）1 荃灣民政事務處 

黃苑之女士 行政助理（社區參與）5 荃灣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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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社會福利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 
 
2. 主席表示，沒有委員申請缺席是次會議。 
 
3. 主席表示，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的相關規定，區議員參與區議會會議及

處理與區議會相關事務時，一旦發現討論事項或相關事務與其有直接個人利益或

金錢上的利益，必須作出申報。秘書處於會議前未有收到任何利益申報，主席詢

問是否有委員需要即場作出利益申報。沒有委員即場作出利益申報。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二四年三月四日第一次會議記錄 
4. 主席表示，截至會議前，秘書處並無收到任何修訂建議。主席詢問委員需否

即場提出修訂建議。沒有委員即場提出修訂建議。委員一致通過會議記錄。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5.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IV 第 3 項議程：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福利辦事處 2024-25 年度福利工作計

劃 
（荃灣區議會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24-25 號） 

6. 主席表示，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提交有關文件。出席會議的部門代

表包括： 
(1) 社署荃灣及葵青區助理福利專員 3 袁慕娟女士；以及 
(2) 社署社會工作主任 3（策劃及統籌）李婉儀女士。 

 
7. 社署荃灣及葵青區助理福利專員 3 介紹文件。 
 
8.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感謝社署的詳盡介紹，並知悉社署為不同目標群組提供各式各樣的

服務。委員認為社署應及早識別有社會福利需要的人士，並在社區及學

校內透過派發小冊子和傳單等途徑，向市民大眾多加宣傳社署的工作及

活動。此外，委員提議社署與區內的社工加強合作，以便向各界傳達有

關社署福利工作的資訊； 
(2) 委員指出區內的義工大多為長者，並未接受過有系統的培訓，詢問長者

義工能否參與“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 
(3) 委員詢問社署如何識別及協助隱蔽精神病患者，並建議社署可從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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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或照顧者着手，合作監察患者的狀況和按他們的實際需要提供協

助； 
(4) 有委員表示曾接獲一名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的求助個案，隨後將其轉介

至明愛全樂軒跟進。但明愛全樂軒的服務申請表格只有英文版本，令不

諳英語的求助者難以填寫，最後明愛全樂軒採用了“地區服務及關愛隊

伍”（下稱“關愛隊＂）的中文表格收集求助者的資料。有關個案最終

由明愛全樂軒進一步轉介至社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但該服務單

位的社工並非專門負責處理精神病患者的個案，因此未能成功協助求助

者。此外，委員認為服務單位應主動向關愛隊匯報跟進的情況，並非只

由關愛隊主動向求助者了解情況； 
(5) 有委員表示他是第二屆“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的畢業生，認

為該計劃富有意義，因此鼓勵其他委員加入；以及 
(6) 委員表示由於部分關愛隊的承辦機構並非慈善機構，隊內亦沒有註冊社

工，因此未能為關愛隊的義工記錄服務時數，為此詢問社署會否有全港

性的義工嘉許計劃供相關義工參與。 
 
9. 社署荃灣及葵青區助理福利專員 3 回應如下： 

(1) 該署在區內設有不同的服務協調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區議會、政府部

門、醫院管理局、教育界、地區領袖、地區團體，以及受資助機構，參

與其中亦有學校社會工作單位的代表，互相交流意見及協作，共同推動

各項福利服務以回應地區的福利需要。此外，該署會繼續加強向市民宣

傳相關的福利工作及活動，並希望透過區議會及委員的協助，以進一步

推展和宣傳有關的服務； 
(2) 該署曾為關愛隊舉辦簡介會並提供義工培訓，如有需要，可以考慮協作

安排； 
(3) 接觸隱蔽精神病患者的困難在於他們往往不願意外出及主動接受精神

健康服務，或需要他們的家人或信任人士協助，讓他們認識精神健康服

務及服務單位的工作人員，從而建立他們的信心，以同意接受相關的服

務。如委員或公眾遇有精神健康服務需要的人士，可透過該署轉介有關

個案至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或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 
(4) 委員或關愛隊為求助者轉介服務時，可考慮採用相關的轉介表格，或可

以其他形式（例如信件、電郵等）轉介至有關的服務單位跟進。一般而

言，轉介的資料內容均以中文為主。委員可在會後提供相關的資料，以

便該署了解情況；以及 
(5) “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每年均會舉辦畢業禮以表揚義工隊

過去一年的服務。此外，該署經檢討後已於 2021 年總結「義工運動」，

不再設立中央統籌的義工登記及時數紀錄，故建議委員可參考其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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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例如義務工作發展局）相關的義工嘉許安排。 
 
10.  社署社會工作主任 3（策劃及統籌）補充，“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

劃每年會訂立不同的主題，於暑假期間招募義工隊，然後為他們提供相關訓練，

以期在區內推廣義工服務。每隊義工隊均須有機構的註冊社工負責協助進行整個

年度的義工服務。沒有聘用註冊社工的地區團體可考慮與區內設有註冊社工的服

務單位合作，以聯合隊伍方式參加“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 
 
11. 委員進一步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有委員表示近日荃灣發生一宗重病患者因無法忍受身心煎熬而跳樓自

殺的個案。委員認為如有精神科醫生、醫務社工等專業人士及時向該類

病人提供情緒支援，或會有助避免悲劇發生，詢問社署是否有提供相關

服務支援該類病人； 
(2) 委員表示，區內很多家庭主婦在子女上學後有不少空餘時間，詢問會否

考慮讓她們參與“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以及有關資格能否

幫助她們未來再次就業； 
(3) 有委員表示曾轉介個案至社署名單上的社福機構，惟個別機構指個案未

滿足可以使用服務的條件，最後只好由委員為求助者繼續跟進。以一名

獨居長者申請資助購買醫療器材的個案為例，有關機構表示需要提供專

科醫生簽發的證明書才可以處理其申請，但該長者反映一星期後仍未能

成功輪候門診服務。最後，委員尋找其他非政府機構及基金會協助該長

者申請資助，但認為該些團體提供的支援仍不足。因此，他不認同社署

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能作為支援求助者的最後防線；以及 
(4) 委員表示精神病患者未必願意主動接觸服務單位，因此建議由服務單位

主動接觸他們的家屬，例如向住戶郵寄宣傳資料，吸引家屬參與活動。 
 
12. 社署荃灣及葵青區助理福利專員 3 回應如下： 

(1) 該署對上述自殺個案深感難過。如委員或公眾遇有相關需要的人士，可

與醫務社工聯絡，或轉介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以提供支援； 
(2) “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每年暑假期間會進行招募，每隊參與

計劃的義工隊均須有機構的註冊社工負責協助進行整個年度的義工服

務，而在 2023-24 學年第二十二屆的“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

中，共有 21 隊來自不同機構或團體的義工隊參與。每一個學年的“荃

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均會舉行畢業禮，並會向參與該計劃的義

工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以嘉許他們在過去一年的義務工作服務； 
(3) 如委員或公眾遇有任何福利服務需要的人士，可轉介至該署的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以了解其情況及需要，提供適切的協助或轉介至合適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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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委員可在會後提供相關的個案資料以作跟進；以及 
(4) 該署感謝委員的意見，並會推動相關服務單位及社福機構更積極及主動

接觸有精神健康服務需要的人士及其家人，以及於區內加強宣傳精神健

康訊息。 
 
13. 主席表示，委員可向社署介紹能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優惠的商戶。 
 
V 第 4 項議程：其他事項 
14. 主席表示，社署邀請委員加入荃灣及葵青區安老院服務質素小組及殘疾人士

院舍服務質素小組。 
 
15. 社署荃灣及葵青區助理福利專員 3 介紹，該署「安老院服務質素小組」及「殘

疾人士院舍服務質素小組」（下稱「服務質素小組」）的成員來自社區上不同的持

份者（包括醫護界人士、服務使用者、他們的親友和地區領袖等），計劃旨在透

過小組成員到院舍進行不作預先通知的探訪，就院舍的設施和服務提供意見，協

助和鼓勵院舍提升服務水平。有關小組的成員任期為兩年，每間參與計劃的安老

院或殘疾人士院舍須在兩年期間內接受小組成員三次探訪。該署現誠邀委員出任

荃灣及葵青區「服務質素小組」（2023-25）成員，共同提升區內安老院及殘疾人

士院舍的服務質素。該署稍後會聯絡加入小組的委員，以安排進行探訪及簡介相

關流程。 
 
16. 主席宣布向荃灣區議會主席推薦加入相關服務質素小組的委員名單如下： 

(1) 馮卓森議員及黃啟進議員加入安老院服務質素小組；以及 
(2) 王淑芬議員及曾大議員加入殘疾人士院舍服務質素小組。 

 
VI 會議結束 
17.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七月八日（星期一），而提交文

件的最後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四）。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